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校園規劃諮詢小組組織要點」 
106.01.10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壹、  依據： 

一、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校務發展計畫。 

二、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永續校園發展計畫。 

貳、  目的： 

一、 為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規劃校園建築及環境空間，成立校

園規畫諮詢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 負責蒐集學校各項需求、評估調查，以研擬「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

在校園整體規劃、永續發展原則下，督導日後校園規劃之發展，俾使

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功效。 

 
参、  校園規劃程序： 

一、 成立「校園規劃諮詢小組」。 

二、 現況調查評估： 

（一）調查分析：針對校園規劃各項影響因素做周詳調查分析，以充

分掌握學校需求，調查評估內容包括學校概況、校地概況、自然環境

評估、校園週遭教育、景觀、休閒、遊憩資源調查。 

（二）現況評估：依據調查結果及預算分析，檢討評估校園建築、景

觀規劃發展方向。 

三、 擬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 

（一）建立發展願景：由「校園規劃諮詢小組」召開規劃會議，並適

時邀請專家學者列席指導，建構發展願景。 

（二）參觀研討：參觀績優具特色之學校、機構，經由小組集思廣益、

研討交流，確定規劃要項。 

（三）擬定計劃：計劃內容包括空間配置、機能組織、校舍建築、校

園景觀。 

四、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送市政府府審核。 

五、 依據計劃、藍圖，朝向校園整體規劃願景，分項逐步實作。 

六、 評鑑檢討，建立回饋機制。 

 
肆、 組成人員與人數： 

本委員會設委員 19名，分別為：校長（召集人）、處室主任（秘書、教務處、

學務處、輔導室、圖書館、實習處、主任教官，總務主任為執行秘書）、

事務組長、教師會代表 1名、教師代表三名（級導師擔任）科主任 3名、

家長會代表 1名、專家學者 1名。校長得邀請會議相關人員列席。 

 



伍、工作內容： 

一、 針對校園現況分析、規劃對學生最合宜之校園境教環境。 

二、 協助爭取各種財源，建設及活用現有校園資源提昇其功能。 

三、 進行校園的社區營造，提出有創意的校園整體規劃構想。 

四、 了解師生教學需求，提出實質空間之規劃，以及後續的行動策略。 

五、 校園現有空間的創意利用、空間經營構想、活動規劃。 

六、 校園生態多樣性之整體規劃與及時趕修繕方案之議訂。 

七、 推動本校原生樹種之傳統。 

 

陸、召開機制 

一、 定期會議：每學年一次以上，日期由校長擇定，執行祕書應於開會前

一週通知所有委員。 

二、 本小組於非定期會議期間，校長或經三分之ㄧ委員得視實際需要隨時

召開臨時會議。 

 

柒、經費：由桃園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項下編列一定運作經費。 

 

捌、本辦法經主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